
2017年东平县人民法院

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况

1、主要职能

2、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第二部分 2017年部门预算表

表1、2017年收支预算总表（功能科目）

表2、2017年收支预算总表（经济分类科目）

表3、2017年收入预算总表

表4、2017年支出预算总表

表5、2017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6、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功能分类科目)

表7、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表8、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表9、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10、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11、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依法在职权范围内受理和受理的自诉和公诉的刑事、民事、行政
等第一审案件。 

（二）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三）依法决定国家赔偿。 

（四）行使审判监督职能。

（五）研究、征集对法律、法规、规章草案的意见；对案件审理中发现
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六）负责指导全县法院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
理法官及其他人员；协助管理全县法院机构、人员编制工作；主管全
县法院监察工作。 

（七）结合审判工作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 

（八）协调、管理、监督民众陪审员和调解员的各项工作。

（九）承办其他应由基层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东平县人民法院部门预算包括：院机关预算。

https://www.baidu.com/s?wd=%E5%9F%BA%E5%B1%82%E6%B3%95%E9%99%A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rjczmvPWry7brA79mWc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bYnHm4njTk


第二部分：2017年度部门预算表



表1、2017年收支预算总表（功能分类科目）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17年预算 项目 2017年预算

一、财政拨款 2710.06 公共安全支出 5280.46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10.06 法院 5280.46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行政运行（法院） 1464.0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案件审判 760.00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案件执行 115.98 

三、事业收入     “两庭”建设 2490.4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2710.06 本年支出 5280.46 

六、上级补助 2570.40 结转下年

七、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八、上年结转

收入总计 5280.46 支出总计 5280.46 



表2、2017年收支预算总表（经济分类科目）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17年预算 项目 2017年预算

一、财政拨款 2710.06 工资福利支出 1212.29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10.06   基本工资 331.99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津贴补贴 354.1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26.16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商品和服务支出 895.58 

三、事业收入 邮电费 51.0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会议费 13.00 

五、其他收入 劳务费 35.00 

公务接待费 5.00 

水费 27.98 

电费 58.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0.00 

其他交通费用 77.60 

差旅费 67.00 

物业管理费 45.00 

维修（护）费 112.00 

培训费 26.00 

办公费 16.00 

工会经费 14.00 

取暖费 35.00 

印刷费 140.00 

被装购置费 24.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9.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9 

生活补助 1.19 

基本建设支出 2891.40 

基础设施建设（基建） 2891.40 

其他资本性支出 280.00 

大型修缮 49.00 

专用设备购置 231.00 

本年收入合计 2710.06 本年支出 5280.46 

六、上级补助 2570.40 结转下年

七、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八、上年结转

收入总计 5280.46 支出总计 5280.46 



表3、2017年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政府性基
金拨款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拨款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上级补助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上年结转
类 款 项

合计 5280.46 2710.06 2570.4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5280.46 2710.06 2570.40 

05 法院 5280.46 2710.06 2570.40 

204 05 01     行政运行（法院） 1464.08 1464.08 

204 05 04     案件审判 760.00 760.00 

204 05 05     案件执行 115.98 115.98 

204 05 06     “两庭”建设 2940.40 370.00 2570.40 



表4、2017年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其他支出 结转下年
类 款 项

合计 5280.46 1734.06 3546.4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5280.46 1734.06 3546.40 

05 法院 5280.46 1734.06 3546.40 

204 05 01     行政运行（法院） 1464.08 1464.08 

204 05 04     案件审判 760.00 154.00 606.00 

204 05 05     案件执行 115.98 115.98 

204 05 06     “两庭”建设 2940.40 2940.40 



表5、2017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17年预算 项目 2017年预算

本年收入合计 2710.06 本年支出合计 2710.06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10.06 公共安全支出 2710.0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法院 2710.0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行政运行（法院） 1464.08 

    案件审判 760.00 

    案件执行 115.98 

    “两庭”建设 370.00 



表6、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功能分类科目)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其他支出 结转下年

类 款 项

合计 2710.06 1734.06 976.0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710.06 1734.06 976.00 

05 法院 2710.06 1734.06 976.00 

204 05 01     行政运行（法院） 1464.08 1464.08 

204 05 04     案件审判 760.00 154.00 606.00 

204 05 05     案件执行 115.98 115.98 

204 05 06     “两庭”建设 370.00 370.00 



表7、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金额

类 款

合计 2710.06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212.29 

   301 30101   基本工资 331.99 

   301 30102   津贴补贴 354.14 

   30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26.1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95.58 

302 30201 办公费 16.00 

302 30202 印刷费 140.00 

302 30205 水费 27.98 

302 30206 电费 58.00 

302 30207 邮电费 51.00 

302 30208 取暖费 35.00 

302 30209 物业管理费 45.00 

302 30211 差旅费 67.00 

302 30213 维修（护）费 112.00 

302 30215 会议费 13.00 

302 30216 培训费 26.00 

302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0 

302 30224 被装购置费 24.00 

302 30226 劳务费 35.00 

302 30228 工会经费 14.00 

302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0.00 

302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77.60 

30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9.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9 

303 30305 生活补助 1.19 

309 基本建设支出 321.00 

309 30905 基础设施建设（基建） 321.00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280.00 

310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231.00 

310 31006 大型修缮 49.00 



表8、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金额

类 款

合计 2710.06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212.29 

   301 30101   基本工资 331.99 

   301 30102   津贴补贴 354.14 

   30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26.1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95.58 

302 30201 办公费 16.00 

302 30202 印刷费 15.00 

302 30205 水费 17.98 

302 30206 电费 47.00 

302 30207 邮电费 51.00 

302 30208 取暖费 35.00 

302 30209 物业管理费 45.00 

302 30211 差旅费 37.00 

302 30213 维修（护）费 112.00 

302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0 

302 30224 被装购置费 9.00 

302 30226 劳务费 20.00 

302 30228 工会经费 14.00 

302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77.60 

30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9.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9 

303 30305 生活补助 1.19 



表9、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其他支出 结转下年

类 款 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10、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5 110 110 5



表11、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名称：******东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资金来源

类 款 项 总计

财政拨款（补助）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资金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上年结转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合计 3171.40 601.00 601.00 0.00 0.00 2570.4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3171.40 601.00 601.00 0.00 0.00 2570.40 

05 法院 3171.4 601.00 601.00 2570.40 

204 05 04     案件审判 231 231 231

204 05 06     “两庭”建设 2940.4 370 370 2570.40 



第三部分：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和重要事项说明



　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本年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7年当年收入预算为5280.46万元，比上年增加161.27%。其
中：一般财政拨款2710.06万元；上级补助2570.4万元。

    2017年当年支出预算为5280.46万元，比上年增加161.27%。其
中：按功能分类科目，行政运行（法院）支出1464.08万元，案件审
判支出760万元，案件执行支出115.98万元，“两庭”建设支出
2940.4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工资福利支出（类）1212.29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类）895.5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类）
1.19万元，基本建设支出（类）2891.4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类）28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7年当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2710.0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2710.0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710.0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共安全支出2710.06万元，主要用于维护法院机关运行、案件
审执业务、以及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设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710.06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共安全支出法院行政运行1464.08万元，主要用于维持院
机关正常运行。

　　2、公共安全支出法院案件审判760万元，主要用于案件审判业
务相关支出。

　　3、公共安全支出法院案件执行115.98万元，主要用于案件执行
相关业务支出。

　　4、公共安全支出法院“两庭”建设370万元，主要用于审判法
庭及人民法庭建设支出。

　（四）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情况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数据参照第二部分表一收支总表。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数据参照第二部分表一收支总表。明确到功能科目大类即可。




　　2017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预算1734.06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212.2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聘用
人员工资等。

　　日常公用经费520.5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
费、取暖费、维修（护）费、物业管理费等。

  （五）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未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二、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度机关运行费支出预算520.58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3171.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安排601万
元，上级补助收入2570.4万元。两庭建设采购支出2940.4万元，案
件审判采购支出231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表说明

    2017年东平县人民法院通过公共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预算
共11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或减少）90.6万元。

   1、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0万元，本年度没有安排因公出国
（境）活动。 

   2、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11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经
费0万元，没有安排购置公务用车；东平县人民法院公务用车保有量   
19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110万元，包括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比上年增加（或减少）10万元，主要原
因是公车改革减少部分公务用车。



   3、公务接待费预算5万元。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以及用于重大活动公务接待支出。比上年减少0.6万元，主要原
因是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减少不必要公务接待活动。本年度安排接
待160批次750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
理制度，县级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
以外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指县直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包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
、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包括单位公务用车
购置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